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京技管市监不罚〔2025〕2724号

当事人：北京文宇优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2571213691E

住所(住址):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园西路8号

院4号楼16层1908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、经营者):孙鹏

2024年01月13日，本机关收到关于北京文宇优学教育科

技有限公司的案源。举报人反映当事人承诺报考下发的证书

由住建部门颁发，拿到的证书是由中国人力资源职业技能认

证中心盖章，与实际承诺不符。2024年02月26日，本机关正

式立案调查。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

经查，当事人在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文化园西路

8号院4号楼16层1908提供教培服务。根据举报人提供的微信

聊天记录，2023年11月29日，当事人工作人员(企业微信名

A-报考中心-曹老师)通过微信向当事人宣称“现在证书都

是由城建部门颁发的”。举报人实际证书盖章部门为中国人

力资源职业技能认证中心。当事人宣传内容与实际盖章部门

不符，属于发布服务的内容、提供者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，

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虚假广告的情形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当事人营业执照，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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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；2.涉案证书截图，证明涉案证书颁发

部门情况；3.聊天记录截图，证明当事人的宣传情况；4.情
况说明，证明案件情况；5.现场笔录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查询截图，证明当事人经营异常。

本机关因通过当事人住所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，下落

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留置送达及邮寄送达。根据《市场监督
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(五)项的规定于2025年
10月16日依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

理委员会不予行政处罚告知书》京技管市监不罚告〔2025〕

002516号，告知当事人本机关拟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事

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、申辩

权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北京文宇优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，构成发布服务的

内容、提供者、形式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，对购买行为有

实质性影响的虚假广告的行为。当事人系初次违法，违法行

为轻微并已改正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违法行为产生

严重危害后果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

三条第一款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本机关决定对你(单位)

不予行政处罚。

你(单位)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

六十日内依法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

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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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对你(单位)进行教育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你(单位)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，合法经营。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客管理委员
(章

2020年12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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